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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第 10次會議委員意見回應說明及補充資料 

(法務部) 

提問委員 提問資料 法務部回應 

李委員來希 法官法施行後有

關汰除不適任檢

察官情形。 

法官法施行後，計有 1名檢察官撤職，其餘受

懲戒處分之檢察官計有休職 2人、申誡 3人、

降級改敘 1人。 

 


